
 

－1－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06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6月22日(星期四)上午9時正 

地  點：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5號三樓商道廳（高雄商務會議中心） 

出席股數：實際出席股數為92,040,908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股數76,195,237股），佔本公

司已發行股數123,742,552股之74.38%。 

出席董事：翁董事長朝棟、陳董事榮貴、李董事文隆、林董事明祥、郭董事毓倫 

出席監察人：洪監察人偉彥 

列  席： 律 師－德時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葉永芳律師 
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麗園會計師 

主  席：翁董事長朝棟                            記  錄：鐘于翔 
 
一、宣佈開會 

與會股東代表股數總額已達法定數額，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14頁。 

四、承認暨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0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敬請 承認。 
說明：10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請參閱附件三(請參閱105年議事手冊第16-43頁)。 

議決：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2,040,90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863,576權 

(含電子投票76,023,905權) 

99.807% 

反對權數21,514權 

(含電子投票21,514權) 

0.023％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155,818權 

(含電子投票149,818權) 

0.169％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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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 105 年度的經營方針以「循環經濟」、「技術深化」、「人資強化」與「策略聯

盟」四個面向為主軸，並配合組織再造強化執行力，推動以越南為灘頭堡的南向政策。 

(一)循環經濟方面： 
積極拓展再生水、綠能發電及有機污泥資源化，發展工程與生產整合的商業模式。 

(二)技術深化方面： 
精進機電工程及水處理、空污防治與生技設施之核心技術，以提高利潤率。 

(三)人資強化方面： 
配合技術深化及維護轉型拓展海外市場，強化人才的教育訓練，並培養執行專案的

人才。 

(四)策略聯盟方面： 
擴大與世界知名企業技術聯盟，共同開發市場及引進核心技術。 

 
二、經營方針實施概況 

本公司秉持「卓越、技術、誠信、品質」的經營核心理念，持續精進技術與服務，

提升顧客價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105 年度本公司除取得中鋼公司三號高爐大修工程、中龍鋼鐵原料堆置場防風防塵

提升效率案、中碳石墨化爐料工統包築爐工程及中鋼集團太陽光電發電工程等集團內業

務；在生技製藥建廠工程方面，取得康霈生技新藥製程研發中心一期興建工程、台康生

技藥品商業化量產 GMP 生產工廠建造工程等具指標性之工程；在海外市場方面，取得

遠紡越南化纖廠設計、土木工程、台塑河靜鋼廠維護及保養服務。展望未來，本公司將

以在越南市場既有的基礎，爭取台灣紡織廠及造紙業工程案，並計畫擴大工程業務範圍

；初期將鎖定耐材統包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汽電共生廠、廢水處理廠等業務，協

助台灣廠商進行擴廠建設，期能使本公司成為未來越南台商建廠的協助者。面對國內經

營環境日益艱難，本公司將持續強化降低成本、內部流程改造並擴大越南業務，提升公

司競爭力。 

 
三、營業實施成果 

本公司目標市場定位在環保工程、機電工程、生技建廠工程、機電維護與資源回收

場及高級淨水場代營運等多元化工程領域，105 年主要施作工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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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保工程：新北市三鶯水資源回收中心興建工程、中鋼改善動力場七號燃煤鍋爐脫

硫系統、台塑河靜鋼廠熱軋冷卻循環水系統及高雄市岡山橋頭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計新台幣 13.84 億元，佔總營收 16.33％。 

(二)機電工程：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運煤系統、中鋼二號燒結脫硫及脫硝新建工程、

金門自大陸引水(輸水管)工程、中鋼放流水氨氮減量改造工程及磁科硬磁磁粉工廠

新建工程新台幣 47.70 億元，佔總營收 56.29％。 

(三)代營運及機電維護工程及其他：中龍公司水處理工場營運管理、中鋼公司機電維護

、高雄市澄清湖及金門太湖淨水場代營運，計新台幣 23.20 億元，佔總營收 27.38％
。 

 
四、獲利與上(104)年度比較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營業項目 
105年度 104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率(%) 

營 業 收 入 8,474,982 9,571,216 -1,096,234 -11.45% 

營 業 成 本 7,467,017 8,705,623 -1,238,606 -14.23% 

營 業 毛 利 1,007,965 865,593 142,372 16.45% 

營 業 費 用 489,849 483,330 6,519 1.35% 

營 業 淨 利 518,116 382,263 135,853 35.54% 

營業外收支淨額 -117,135 202,037 -319,172 -157.98% 

稅 前 淨 利 400,981 584,300 -183,319 -31.37% 

所 得 稅 費 用 152,969 75,387 77,582 102.91% 

合 併 總 淨 利 248,012 508,913 -260,901 -51.27% 

 

(一)105 年營業收入較 104 年減少 1,096,234 千元，主要係工程市場競爭激烈及國內投資

氣氛趨於審慎保守，致工程案量減少。另因公司為提高毛利，調整接案政策，使毛

利率較去年提升約 2%。 

(二)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減少 319,172 千元，主要係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投資損失

及外幣兌換損失所致，另因越南地區存款利率下降及本金減少致利息收入亦同步減

少。 

(三)綜上所述，105 年稅前淨利較 104 年減少 183,319 千元，全年合併總淨利較 104 年

減少 260,901 千元。 
 
五、研究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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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為因應環境變遷與循環經濟的新思維，在水務研發方面，配合政府推動水

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政策，持續精進水資源回收相關技術，如高導電度廢水回收技術，並

強化高級氧化技術以處理高 COD 或高色度之廢水，期能符合經濟處理成本。國內廢污

水處理量逐年提高，產出的污泥量也不斷增加，因此，污泥減量與再利用技術需求殷切

，發展污泥乾燥與再利用技術為研究發展的重點。在空氣污染防治技術研發方面，朝永

續、低能耗與降低 PM2.5 生成的技術發展，如開發脫硝觸媒性能老化數值模擬、中低溫

脫硝蜂巢式觸媒技術開發，及揮發性有機廢氣觸媒反應塔技術開發。在水處理助劑研發

方面，提升鋼廠冷卻水使用效率，並持續開發鋼鐵業自有配方藥劑與電廠循環冷卻水藥

劑，以提升自行供藥量與市占率。鑑於全球面臨氣候變遷及低碳減排的環保壓力，政府

積極推動綠能與再生能源裝置發電，本公司亦致力於發展屋頂光電應用技術，期待能成

為為客戶增加價值的工程公司。 

 

董 事 長 ：翁朝棟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陳榮貴 
 

會計主管 ：莊雅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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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擬依公司章程第 32 條之 1 規定分配，擬分配股東現金紅利

222,736,594 元，每股配發現金紅利 1.8 元，詳如附件四。 

二、現金紅利配息基準日，擬授權董事長決定。發放現金紅利時，分配予個別股東之紅利

總額發放至「元」，尾數不足元者四捨五入進位至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 

三、為配合兩稅合一之實施，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6 股東可扣抵稅額時，優先分配

屬 87 及以後年度盈餘；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應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

分配盈餘時，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議決：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2,040,90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868,626權 

(含電子投票76,028,955權) 

99.813％ 

反對權數16,464權 

(含電子投票16,464權) 

0.018％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155,818權 

(含電子投票149,818權) 

0.169％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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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度預計盈餘分配表 

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105年初未分配盈餘 $ 533,623,348 

因採用權益法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      2,906,941  )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       65,241,847 )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 465,474,560  

105年度淨利 248,012,152  

法定盈餘公積 (      24,801,215 ) 

可供分配盈餘 $  688,685,497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1.8元) (    222,736,594) 

105年底未分配盈餘 $ 465,948,903  

 

 

 

 

 

 

 

 

 

 

 

 

 

 

董 事 長 ：翁朝棟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陳榮貴 

 

會計主管 ：莊雅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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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敬請  公決。 

說明：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五。 

議決：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2,040,90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849,625權 

(含電子投票76,009,954權) 

99.792％ 

反對權數37,465權 

(含電子投票37,465權) 

0.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153,818權 

(含電子投票147,818權) 

0.0167％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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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第二條：範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

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

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

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

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

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

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

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

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

保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

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

押權者，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 

 

第二條：範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

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

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

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

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

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

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

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

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

保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

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

押權者，亦應依本準則規定辦

理 

修正文字敘述 

第四條：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

標準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如下： 

一、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二分

之一為限。 

二、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

額，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

背書保證者，不得超過被

保證公司與本公司及子公

司整體最近年度業務往來

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或最近

三個月業務往來金額之百

分之一百二十孰高者，且

不得超過本公司合併財務

報表當期淨值三分之一；

其與本公司為母子公司關

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不

得超過本公司投資為限，

第四條：背書保證額度及評估

標準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如下： 

一、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二分

之一為原則。 

二、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

額，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

背書保證者，不得超過被

保證公司與本公司及子公

司整體最近年度業務往來

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或最近

三個月業務往來金額之百

分之一百二十孰高者，且

不得超過本公司合併財務

報表當期淨值三分之一；

其與本公司為母子公司關

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不

得超過本公司投資為限，

修正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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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子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

，得不受前述本公司投資

之限制；另對於因承攬工

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

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

之百分之二十五。當期淨

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

或核閱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為準。 

惟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子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

，得不受前述本公司投資

之限制；另對於因承攬工

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

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

之百分之二十五。當期淨

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

或核閱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為準。 

第六條：背書保證之辦理及審

查程序 

一、執行單位 

由財會處負責執行，必要

時總經理得指定其他專責

人員協助辦理。 

二、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應由需求部門依

下列項目作成具體審查評估

報告： 

１.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 

２.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

風險評估。 

３.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

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響。 

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

品之評估價值。 

(二)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

，申請公司應填具「背書保

證申請書」向本公司業務處

及財會處提出申請，敘明背

書保證公司、對象、種類、

理由及金額等事項，併同前

（一）之評估報告，送業務

處及財會處審查通過後，呈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呈送

董事會核定，並依據董事會

決議辦理。但因業務需要時

，得由董事長先依本辦法第

五條之授權額度內決行，事

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並將辦理情形及有關事

第六條：背書保證之辦理及審

查程序 

一、執行單位 

由財會處負責執行，必要

時總經理得指定其他專責

人員協助辦理。 

二、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應由需求部門依下

列項目作成具體審查評估報

告： 

１.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 

２.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

險評估。 

３.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評估價值。 

(二)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

，申請公司應填具「背書保

證申請書」向本公司工程業

務處及財會處提出申請，敘

明背書保證公司、對象、種

類、理由及金額等事項，併

同前（一）之評估報告，送

工程業務處及財會處審查通

過後，呈總經理及董事長核

准，呈送董事會核定，並依

據董事會決議辦理。但因業

務需要時，得由董事長先依

本辦法第五條之授權額度內

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情形

及有關事項，報請股東會備

配合「組織規程」規定之單

位名稱，修正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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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報請股東會備查。 

 

三、經辦單位辦理背書保證時

，應具體評估風險性，必

要時應取得被背書保證公

司之擔保品。 

四、當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為

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之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時，需求

部門應重新修正審查評估

報告並要求該公司限期提

出改善計畫。子公司股票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

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

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五、財會處應就背書保證事項

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

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及依第二款（一

）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詳予登載備查。 

 

六、財會處應於每月月初編製

上月份對外背書保證金額

變動表，呈報董事會。 

查。 

 

三、經辦單位辦理背書保證時

，應具體評估風險性，必

要時應取得被背書保證公

司之擔保品。 

四、當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為

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之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時，需求

部門應重新修正審查評估

報告並要求該公司限期提

出改善計畫。子公司股票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

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

價之合計數為之。 

五、財務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

項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

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

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

書保證日期及依第二款（

一）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備查。 

 

六、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編

製上月份對外背書保證金

額變動表，呈報董事會。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依金管會及台灣

證券交易所規定每月十日

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

司上月背書保證餘額，並

輸入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依主

管機關規定格式內容辦理

公告申報並輸入資訊申報

網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依金管會及台灣

證券交易所規定每月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背書保證餘額，並輸入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依主

管機關規定格式內容辦理

公告申報並輸入資訊申報

網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25 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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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

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

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

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

為之。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長期投資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

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

報之事項時，應由本公司

為之。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 

第四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訂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為建立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以利會議籌備與進行，

擬訂定「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民國八十七年制訂之「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因與現行法規

有所落差，擬廢除並以本議事規則取代之，股東會議事規則如附件六。 

議決：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2,040,90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870,625權 

(含電子投票76,030,954權) 

99.815％ 

反對權數16,465權 

(含電子投票16,465權) 

0.018％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153,818權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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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子投票147,818權) 

本案照案通過。 

 

附件六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

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各款、證

券交易法第26條之1、第43條之6、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56條之1及第60條之2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

；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三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

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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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

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

人代表出席。 

 

第六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

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

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七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

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 

 

第八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如採行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者，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1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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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但對於公司法及其他

法令或章程規定之特別決議事項，不適用之。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

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議事終結，經主席依議事規則宣布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姓名或名稱，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

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

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

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

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二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依公司法第157條第3款及第179條第2項及其他法令規定，其表決權受限

制或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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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

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後二日內，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

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另訂之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

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

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五條 

徵求人徴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

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

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六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

佩戴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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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

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七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

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182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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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舉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敬請  選舉。 

說明： 

一、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民國106年6月26日屆滿，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

期將至第九屆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解任。 

二、本公司章程第18條規定，設置董事9至11人及監察人3人，其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2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5分之1；建議於106年股東常會選出董事10人，其中非獨立

董事8人，獨立董事2人及監察人3人，任期3年，自民國106年6月22日至民國109年6月

21日止。 

三、本屆董監事選舉採用候選人提名制，候選人名單如附表一，請股東自名單中選任之

。 

決議：選舉結果當場宣佈，當選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單位：權 

職稱 當選人姓名 法人代表 當選權數 

董事 

中國鋼鐵（股）公司 

翁朝棟 116,439,068 

董事 劉季剛 114,655,144 

董事 程慶鐘 113,448,556 

董事 常致泰 88,750,069 

董事 陳榮貴 86,904,446 

董事 華榮電線電纜（股）公司 林明祥 82,924,875 

董事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李文隆 81,660,659 

董事 弘博鋼鐵（股）公司 郭毓倫 80,631,328 

獨立董事 陳家榮 - 75,805,448 

獨立董事 王泊翰 - 75,799,948 

監察人 金合發鋼鐵（股）公司 洪偉彥 91,864,865 

監察人 春雨工廠（股）公司 李明晃 91,810,443 

監察人 百堅投資（股）公司 林柏年 91,39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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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類別 

法人 

代表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 

份數額 

(單位:股) 

所代表 

之法人 

(持股比例) 

董事 翁朝棟 

成功大學資源

工程學系博士 

中鋼公司總經

理、中宇環保

公司董事長、

中鋼住金越南

公司董事長 

中鋼公司董事

長 

55,393,138 

(44.76%) 

中國鋼鐵(股)

公司 

董事 劉季剛 

臺灣大學機械

工程學系 

中鋼公司副總

經理、中鋼公

司助理副總經

理、中鴻鋼鐵

公司總經理 

中鋼公司總經

理 

董事 程慶鐘 

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機械工程

碩士 

中鋼公司助理

副總經理、中

鋼機械公司總

經理、中鋼公

司設備處處長 

中鋼公司副總

經理 

董事 常致泰 

中山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碩士 

中鋼公司煉鐵

設備工程處處

長、中鋼公司

煉鐵廠副廠長 

中龍鋼鐵公司

副總經理 

董事 陳榮貴 

中山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碩士 

中鋼公司公用

設施處處長、

副處長 

中宇環保公司

總經理 

董事 林明祥 

高雄市立商業

學校 

華榮電線電纜

公司董事、第

一伸銅科技公

司董事 

華榮電線電纜

公司副總經理 

11,843,730 

(9.57%) 

華榮電線電纜

(股)公司 

董事 李文隆 
醒吾商專 春源鋼鐵工業

公司董事長 

春源鋼鐵工業

公司董事長 

2,990,772 

(2.42%) 

春源鋼鐵工業

(股)公司 

董事 郭毓倫 

台灣大學管理

學院MBA碩士 

弘博鋼鐵公司

董事、弘博鋼

鐵工業公司監

察人 

弘博鋼鐵公司

總經理特助 

3,730,000 

(3.01%) 

弘博鋼鐵(股)

公司 

獨立 

董事 
陳家榮 

美國西維吉尼

亞大學資源及

能源經濟系博

士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教授、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資源

工程系名譽教

授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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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法人 

代表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 

份數額 

(單位:股) 

所代表 

之法人 

(持股比例) 

工學院副院長 

獨立 

董事 
王泊翰 

國立中山大學

企管系碩士 

勤業眾信會計

師事務所審計

部經理 

詳崴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所長 

0 無 

監察人 洪偉彥 
高雄工專機械

科 

金合發鋼鐵公

司廠長 

金合發鋼鐵公

司副總經理 

3,610,475 

(2.92%) 

金合發鋼鐵 (

股)公司 

監察人 李明晃 
中興大學農經

系 

春日機械工業

公司董事 

春雨工廠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4,333,266 

(3.50%) 

春雨工廠(股)

公司 

監察人 林柏年 

南加州大學 百堅投資公司

董事 

百堅貿易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特助 

3,008,105 

(2.43%) 

百堅投資(股)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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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取得股

東會之許可。 

二、擬解除本公司第九屆全體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名單如下。 

 

姓 名 公 司 名 稱 職 務 

中國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翁朝棟 

中國鋼鐵（股）公司 董事長 

中冠資訊（股）公司、中欣開發（股）公司、

中龍鋼鐵（股）公司、中鋼碳素化學（股）公

司、中貿國際(股)公司、中鴻鋼鐵(股)公司 

董事 

中國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劉季剛 

中欣開發（股）公司 董事長 

中鋼機械（股）公司、中貿國際(股)公司、中

龍鋼鐵（股）公司、中鴻鋼鐵(股)公司 
董事 

中國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程慶鐘 

中鋼機械（股）公司 
董事長 

中國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常致泰 

中鋼光能（股）公司 
董事 

中國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陳榮貴 

中鋼光能（股）公司 
董事長 

華榮電線電纜（股）公司 

代表人：林明祥 

華榮電線電纜(股)公司、第一聯合工程(股)公司 

董事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李文隆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台灣鐵塔（股）公

司 

董事長 

永光華金屬工業（股）公司、春原營造（股）

公司、新鋼工業(股)公司 
董事 

弘博鋼鐵（股）公司 

代表人：郭毓倫 

弘博鋼鐵（股）公司 董事 

獨立董事：陳家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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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王泊翰 全球傳動科技(股)公司 

穆拉德加捷生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2,040,908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582,027權 

(含電子投票75,742,356權) 

99.501% 

反對權數248,899權 

(含電子投票248,899權) 

0.27％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209,982權 

(含電子投票203,982權) 

0.228％ 

      本案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時間上午  10  時 00  分。 

 

主席：翁朝棟                                 記錄：鐘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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